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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戶籍法規定，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之我國國民，具有何種情形者，應

為初設戶籍登記？（25 分）

二、甲乙為 A 國同性伴侶，因 A 國同性伴侶無法合法結婚，故甲乙兩人移居

到我國，打算在我國結婚。請問：

若甲乙在我國居留期間結婚，判斷甲乙兩人婚姻效力的準據法為何？

（10 分）

若在我國居住期間，甲先歸化取得我國國籍，進而與乙結婚，判斷甲

乙兩人婚姻效力的準據法為何？（8 分）

若甲歸化取得我國國籍但尚未與乙合法結婚前，乙突然失蹤，甲欲透

過死亡宣告制度處理甲乙在我國境內共有之財產，得否依我國法律為

乙之死亡宣告？（7 分）

三、甲女為美國公民，大學畢業來臺研讀碩士，透過與我國國民結婚歸化成我

國國民，後離婚回美國，經我國許可，喪失我國國籍。在美國認識美國公

民乙，並與其生下丙，丙 22 歲單身，大學畢業後來臺工作，欲歸化取得

我國國籍，依我國國籍法須具備那些要件，方得提出申請？（25 分）

四、依戶籍法規定，那些戶籍登記由戶政事務所逕行為之，免經催告程序？

（25 分）


